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2表

编制单位： 元谋县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3年第一批政法转移支付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

主管部门 楚雄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元谋县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169.00 167.01 10.00 98.82 9.88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69.00 167.01 98.82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依法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稳定，依法保障公民、法人的民事合法权益，依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的合法权益，全年案件数不低于4500件。
2.维护司法公正，严格审限制度，全年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行政案件法定审限内结案率不低于90%，且无超审限案件（含已结和未结）。
3.依法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实现，维护司法权威，执行工作全年执结率不低于90%。
4.对依法应当公开审判的案件，做到100%公开审判。
5.注重人权保障，刑事案件被告人100%获得辩护权。
6.进一步推进司法公开，各审判业务部门全年要选择社会关注的热点案件、涉及民生的案件进行以案释法，既回应社会关切，又促进审判质量提高。
7.做好申诉信访接待工作，注重判后答疑，对诉讼当事人的来访做到100%接待。
8.为体现司法民主，在审判和执行工作中，人民陪审员参加陪审和执行案件有效提高。
9.加强法官干警队伍廉政教育、素质培训，不断提升法官干警把握社情民意，做群众工作、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严格按照政治部培训计划组织全院干警进行素质
教育培训、廉政教育培训。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启新征程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
年，开局起步至关重要。元谋县人民法院在县委及县委政法委的坚强领导和县人大的监督及上级法院的有力指
导下，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严格按照“提质增效创一流”工作安排部署，大力推进作风革命和效能建设，全力
抓好审判执行、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和队伍建设等重点工作，认真履行各项职责，全院工作井然有序、稳步提
升，为维护地区社会和谐稳定，推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截止12月31日，共受理
各类案件5283件，审结5192件，结案率98.28%；法官人均办案数为273.26件。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6.5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理案件数 >= 4500 件 5283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法官人均结案数 >= 150 件 273.26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收结案率 >= 95 % 98.28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裁判文书正确率 >= 95 % 95 5.00 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服判息诉率 >= 90 % 84.88 10.00 8.50

未完成原因：当事人申请上诉、再审的情形增多。改进措施：进一步提
升案件质量，加强法官释法析理能力，进一步做好判后释疑工作；加强
诉中调解工作，让更多诉讼案件得以调解方式结案，确保案结事了清。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法定审限内结案率 >= 97 % 98.28 5.00 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判决文书送达及时率 >= 90 % 90 5.00 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调撤率 >= 45 % 47.97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执结率 >= 90 % 95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案件当事人对案件办理满意度 >= 90 % 95 10.00 8.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6.38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3表

编制单位： 元谋县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审判业务综合保障经费

主管部门 楚雄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元谋县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12.00 12.00 12.0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2.00 12.00 12.0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做好本部门人员、公用经费保障，按规定落实干部职工各项待遇，支持部门正常履职。 本部门人员、公用经费保障正常，已按规定落实好干部职工各项待遇，部门正常履职。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8.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物业管理面积 = 4000 平方米 4000 50.00 5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部门运转 = 正常运转 0 正常运转 30.00 28.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社会公众满意度 >= 90 % 95 5.00 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单位人员满意度 >= 90 % 95 5.00 5.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8.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4表

编制单位： 元谋县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

主管部门 楚雄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元谋县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67.00 67.00 60.15 10.00 89.78 8.98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67.00 67.00 60.15 89.78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依法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稳定，依法保障公民、法人的民事合法权益，依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的合法权益，全年案件数不低于4500件。
2.维护司法公正，严格审限制度，全年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行政案件法定审限内结案率不低于90%，且无超审限案件（含已结和未结）。
3.依法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实现，维护司法权威，执行工作全年执结率不低于90%。
4.对依法应当公开审判的案件，做到100%公开审判。
5.注重人权保障，刑事案件被告人100%获得辩护权。
6.进一步推进司法公开，各审判业务部门全年要选择社会关注的热点案件、涉及民生的案件进行以案释法，既回应社会关切，又促进审判质量提高。
7.做好申诉信访接待工作，注重判后答疑，对诉讼当事人的来访做到100%接待。
8.为体现司法民主，在审判和执行工作中，人民陪审员参加陪审和执行案件有效提高。
9.加强法官干警队伍廉政教育、素质培训，不断提升法官干警把握社情民意，做群众工作、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严格按照政治部培训计划组织全院干警进行素质
教育培训、廉政教育培训。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启新征程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
年，开局起步至关重要。元谋县人民法院在县委及县委政法委的坚强领导和县人大的监督及上级法院的有力指
导下，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严格按照“提质增效创一流”工作安排部署，大力推进作风革命和效能建设，全力
抓好审判执行、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和队伍建设等重点工作，认真履行各项职责，全院工作井然有序、稳步提
升，为维护地区社会和谐稳定，推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截止12月31日，共受理
各类案件5283件，审结5192件，结案率98.28%；法官人均办案数为273.26件。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6.5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理案件数 >= 4500 件 5283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法官人均结案数 >= 150 件 273.26 5.00 3.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收结案率 >= 95 % 98.28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裁判文书正确率 >= 95 % 95 5.00 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服判息诉率 >= 90 % 84.88 10.00 8.50

未完成原因：当事人申请上诉、再审的情形增多。改进措施：进一步提
升案件质量，加强法官释法析理能力，进一步做好判后释疑工作；加强
诉中调解工作，让更多诉讼案件得以调解方式结案，确保案结事了清。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法定审限内结案率 >= 97 % 98.28 5.00 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判决文书送达及时率 >= 90 % 90 5.00 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调撤率 >= 45 % 47.97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执结率 >= 90 % 95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案件当事人对案件办理满意度 >= 90 % 95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5.48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5表

编制单位： 元谋县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非同级财政保障（特定目标类）经费

主管部门 楚雄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元谋县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99.80 99.80 52.92 10.00 53.03 5.3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99.80 99.80 52.92 53.03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依法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稳定，依法保障公民、法人的民事合法权益，依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的合法权益，全年案件数不低于4500件。
2.维护司法公正，严格审限制度，全年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行政案件法定审限内结案率不低于90%，且无超审限案件（含已结和未结）。
3.依法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实现，维护司法权威，执行工作全年执结率不低于90%。
4.对依法应当公开审判的案件，做到100%公开审判。
5.注重人权保障，刑事案件被告人100%获得辩护权。
6.进一步推进司法公开，各审判业务部门全年要选择社会关注的热点案件、涉及民生的案件进行以案释法，既回应社会关切，又促进审判质量提高。
7.做好申诉信访接待工作，注重判后答疑，对诉讼当事人的来访做到100%接待。
8.为体现司法民主，在审判和执行工作中，人民陪审员参加陪审和执行案件有效提高。
9.加强法官干警队伍廉政教育、素质培训，不断提升法官干警把握社情民意，做群众工作、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严格按照政治部培训计划组织全院干警进行素质
教育培训、廉政教育培训。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启新征程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
年，开局起步至关重要。元谋县人民法院在县委及县委政法委的坚强领导和县人大的监督及上级法院的有力指
导下，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严格按照“提质增效创一流”工作安排部署，大力推进作风革命和效能建设，全力
抓好审判执行、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和队伍建设等重点工作，认真履行各项职责，全院工作井然有序、稳步提
升，为维护地区社会和谐稳定，推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截止12月31日，共受理
各类案件5283件，审结5192件，结案率98.28%；法官人均办案数为273.26件。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理案件数 >= 4500 件 5283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法官人均结案数 >= 150 件 273.26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收结案率 >= 95 % 98.28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裁判文书正确率 >= 95 % 95 5.00 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服判息诉率 >= 90 % 84.88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法定审限内结案率 >= 97 % 98.28 5.00 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判决文书送达及时率 >= 90 % 90 5.00 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调撤率 >= 45 % 47.97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执结率 >= 90 % 95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案件当事人对案件办理满意度 >= 90 % 95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5.3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6表

编制单位： 元谋县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3年度法院系统办案业务用房维修改造经费

主管部门 楚雄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元谋县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327.33 320.15 10.00 97.81 9.78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27.33 320.15 97.81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本项目的修缮改造的建设实施,将有效改善人民法院的办公环境硬件条件及外部整体形象。同时，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会议精神及相关要求，各级人民法
院要抓住人民法院物质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坚持建设与管理并重的原则，努力将人民法院的物质装备建设和司法行政管理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司法审判
、司法改革提供全方位的物质基础和管理保障。推动人民法院事业的发展,促进法院工作规范化的建设，更进一步促进人民法院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更迈进了一个新
的台阶，体现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及精神。

通过本项目的修缮改造的建设实施,有效改善人民法院的办公环境硬件条件及外部整体形象。同时，根据云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的会议精神及相关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抓住人民法院物质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坚持建设与
管理并重的原则，努力将人民法院的物质装备建设和司法行政管理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司法审判、司
法改革提供全方位的物质基础和管理保障。推动人民法院事业的发展,促进法院工作规范化的建设，更进一步促
进人民法院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更迈进了一个新的台阶，体现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及精神。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维修覆盖面积 >= 5682.57 平方米 5682.57 25.00 2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维修验收合格率 = 100 % 100 25.00 2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综合使用率 >= 95 % 95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员满意度 >= 90 % 95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4.78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7表

编制单位： 元谋县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3年第二批政法转移支付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

主管部门 楚雄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元谋县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166.00 159.42 10.00 96.04 9.6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66.00 159.42 96.04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依法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稳定，依法保障公民、法人的民事合法权益，依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的合法权益，全年案件数不低于4500件。
2.维护司法公正，严格审限制度，全年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行政案件法定审限内结案率不低于90%，且无超审限案件（含已结和未结）。
3.依法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实现，维护司法权威，执行工作全年执结率不低于90%。
4.对依法应当公开审判的案件，做到100%公开审判。
5.注重人权保障，刑事案件被告人100%获得辩护权。
6.进一步推进司法公开，各审判业务部门全年要选择社会关注的热点案件、涉及民生的案件进行以案释法，既回应社会关切，又促进审判质量提高。
7.做好申诉信访接待工作，注重判后答疑，对诉讼当事人的来访做到100%接待。
8.为体现司法民主，在审判和执行工作中，人民陪审员参加陪审和执行案件有效提高。
9.加强法官干警队伍廉政教育、素质培训，不断提升法官干警把握社情民意，做群众工作、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严格按照政治部培训计划组织全院干警进行素质
教育培训、廉政教育培训。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启新征程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
年，开局起步至关重要。元谋县人民法院在县委及县委政法委的坚强领导和县人大的监督及上级法院的有力指
导下，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严格按照“提质增效创一流”工作安排部署，大力推进作风革命和效能建设，全力
抓好审判执行、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和队伍建设等重点工作，认真履行各项职责，全院工作井然有序、稳步提
升，为维护地区社会和谐稳定，推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截止12月31日，共受理
各类案件5283件，审结5192件，结案率98.28%；法官人均办案数为273.26件。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5.5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理案件数 >= 4500 件 5283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法官人均结案数 >= 150 件 273.26 5.00 2.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收结案率 >= 95 % 98.28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裁判文书正确率 >= 95 % 95 5.00 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服判息诉率 >= 90 % 84.88 10.00 8.50

未完成原因：当事人申请上诉、再审的情形增多。改进措施：进一步提
升案件质量，加强法官释法析理能力，进一步做好判后释疑工作；加强
诉中调解工作，让更多诉讼案件得以调解方式结案，确保案结事了清。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法定审限内结案率 >= 97 % 98.28 5.00 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判决文书送达及时率 >= 90 % 90 5.00 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调撤率 >= 45 % 47.97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执结率 >= 90 % 95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案件当事人对案件办理满意度 >= 90 % 95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5.1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8表

编制单位： 元谋县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3年度打击涉烟违法犯罪工作补助经费

主管部门 楚雄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元谋县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1.30 1.3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30 1.3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严厉打击涉烟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烟草市场秩序，积极开展打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法律、法规的宣传，组织打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工作业务培训，提高执法人员的业
务水平。

严厉打击了涉烟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烟草市场秩序，积极开展打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法律、法规的宣传，组织
打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工作业务培训，提高了执法人员的业务水平。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5.5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烟案件法定审限内结案率 >= 90 % 98.28 25.00 2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裁判文书正确率 >= 95 % 95 25.00 2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涉烟案件服判息诉率 >= 90 % 84.88 30.00 25.50

未完成原因：当事人申请上诉、再审的情形增多。改进措施：进一步提
升案件质量，加强法官释法析理能力，进一步做好判后释疑工作；加强
诉中调解工作，让更多诉讼案件得以调解方式结案，确保案结事了清。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涉烟案件当事人对案件办理满意度 >= 90 % 9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5.5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9表

编制单位： 元谋县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3年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

主管部门 楚雄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元谋县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62.00 3.95 10.00 6.37 0.64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62.00 3.95 6.37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一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服务大局
、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为统筹推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二是坚定不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厉打击“黄赌毒”等犯罪活动，
坚决维护社会稳定。严惩扰乱防疫秩序、医疗秩序、市场秩序、社会秩序等犯罪行为，服务保障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依法、平等、全面保护产权
，为企业发展营造更好法治环境。积极参与金融风险防控化解工作，强化环境资源司法保护，为打好三大攻坚战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三是强化对审判执行权的监督制
约。健全重大案件统一协调管理机制，扎牢审判监督管理“笼子”，强化审判管理责任落实，严格案件流程管控、质量评查、质效考核，确保审判权在监督下规范运
行。四是持续推进司法改革。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健全完善新型审判权力运行机制。五是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法院队伍。增强法院干警党的意识、政治意识
和社会主义法治意识。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启新征程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
年，开局起步至关重要。元谋县人民法院在县委及县委政法委的坚强领导和县人大的监督及上级法院的有力指
导下，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严格按照“提质增效创一流”工作安排部署，大力推进作风革命和效能建设，全力
抓好审判执行、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和队伍建设等重点工作，认真履行各项职责，全院工作井然有序、稳步提
升，为维护地区社会和谐稳定，推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截止12月31日，共受理
各类案件5283件，审结5192件，结案率98.28%；法官人均办案数为273.26件。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结收比 >= 90 % 90 15.00 1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设备验收合格率 = 100 % 100 15.00 1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法定审限内结案率 >= 95 % 98.28 20.00 2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执结率 >= 95 % 95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度 >= 95 % 95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0.64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20表

编制单位： 元谋县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审判业务用房项目经费

主管部门 楚雄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元谋县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59.60 10.00 项目资金指标在接近下半年下达，部分项
目预算执行的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启动时间
不及时，导致部分项目资金到位后不能及
时支付，造成资金沉淀。下一步将严格按
照年度预算安排和项目实施进度，科学编
制月度用款计划，及早启动预算执行的各
项前期准备工作，加快项目实施，避免资
金沉淀。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9.6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项目实施是为了加快推进人民法院审判业务用房建设，为群众创造轻松 舒适的诉讼环境，努力为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 ，建设审判法庭
，为提供良好的司法服务打好基础。通过项目实施，为一线办案法官提高工作效率提供支撑。间接促进民事 、刑事 、行政、执行 、审判监督、 申诉涉诉信访等各
类案件的办案业务 水平 ，改善执法办案条件，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确保公正司法 、能动司法、便捷司法 ，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提高司法
审判效果的社会满意度。

加快推进人民法院审判业务用房建设，为群众创造轻松舒适的诉讼环境，努力为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
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 ，建设审判法庭，为提供良好的司法服务打好基础。为一线办案法官提高工作效率提供
支撑。间接促进民事 、刑事 、行政、执行 、审判监督、 申诉涉诉信访等各类案件的办案业务 水平 ，改善
执法办案条件，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确保公正司法 、能动司法、便捷司法 ，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
的司法服务，提高司法审判效果的社会满意度。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项目数量 = 1 个 1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达标率 >= 98 % 98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合同管理规范率 = 100 % 10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 100 % 10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项目按期完成率 >= 80 % 8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综合使用率 = 100 % 100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设计功能实现率 >= 95 % 95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度 >= 95 % 95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